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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 江 省 成 人 教 育 与 职业 教 育 协 会
浙成职协〔2021〕22 号

关于申报 2021 年度浙江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
育科研课题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为充分发挥教育科研创新理论、服务决策、指导实践、引

导舆论的功能作用，推进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高质量发展。经

研究决定，组织开展 2021 年度浙江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

研课题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选题指南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

大精神为指导,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“七一”重要讲话

精神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，明确时代使命，彰显责任担当，

助力我省职业教育与成人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，为建设共同富

裕示范区作出新贡献，具体选题参考附件 1 的主题展开研究。

选题指南只是为主持人及课题组在申报课题时提供选题

方向和研究范围，题目尽量不要直接采用，申报者应结合自身

研究的主旨思想自行设计课题名称和研究内容。

二、课题申报人应具备的条件

1.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有3年以上教育行政管

理工作经历，或有 3 年以上教育科研工作经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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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能筹措满足课题研究的经费，所在单位能提供必要的研

究条件；

3.能切实承担课题研究、组织和指导的责任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1.每位申报人限申报一项课题。每个课题限报一名负责

人。课题负责人如之前有协会课题立项且未结题的，待结题完

成后方可申报；

2.申报者须认真填写课题申报表（见附件 2）从浙江职成

教网下载，网址：www.zjzcj.com。申报表须由所在单位签署

意见并加盖公章；

3.课题完成原则上应在 2022 年 10 月 30 日，研究难度较

大的课题可适当申请延长时间；

4.课题最终研究成果主件为研究报告或论文等。凡有重大

推广价值的课题研究成果，将向有关报刊杂志推荐采用，或向

上级学会及上级相关科研管理部门推荐评奖。

5.申报材料由各单位集中报送。原则上每所高职院校限申

报 4 项、中等职业学校限申报 2 项、成人学校及其它单位限申

报 1 项。各单位按要求对课题申报人的个人条件和课题研究条

件进行审核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将课题申报表（一式二份）及申

报材料汇总表（见附件 3，一式一份）邮寄至浙江省成人教育

与职业教育协会秘书处，同时将申报材料的电子稿发送至协会

邮箱 zj_czjxh@163.com。申报材料电子文档以“序号+主持人

姓名+课题名称”命名。如申报材料无电子文档将不予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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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其他事项

1.本年度立项课题均为自筹经费项目；

2.材料受理时间：2021 年 9 月 3 日至 10 月 8 日，逾期不

予受理；

3.本次申报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邮寄地址：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 42 号浙江开放大学 A 区

803 室，浙江省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协会秘书处收，邮编

310012 ； 联 系 电 话 ： 郭 耀 邦 0571-88031215 ； 章 芳

0571-88031282。

附件：

1. 2021 年度浙江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研课题申报指

南

2.浙江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研课题申报表

3.2021 年度浙江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项目申报汇总表

浙江省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协会

2021 年 8 月 31 日

http://www.zjzcj.com/images/upload/file/20190403/20190403163551_97133.doc
http://www.zjzcj.com/images/upload/file/20190403/20190403163618_74826.doc

